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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審議階段 

 
由保安局局長動議的修正案  

 

 
條次  

 

建議修正案  

4(3) 在建議的第 17I(2)(c)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 “時限屆滿 ”而

代以 “失效 ”。  

 

7 在建議的第 37U(1)條中，刪去撤銷決定的定義而代以  — 

 

    “撤銷決定  (revocation decision)指  — 

 

 (a) 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L(1)條作出的決

定；或  

 

 (b) 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37ZLA(1)條作出的決

定； ”。  

 

7 在建議的第 37U(1)條中，在已確立聲請 的定義中，在 (a)段

中，在 “；或 ”之前加入 “，且入境事務主任未有就該酷刑聲請

作出撤銷決定 ”。  

 

7 在建議的第 37U(1)條中，在已確立聲請的定義中，在 (b)(i)段

中，在 “；或 ”之前加入 “，且並未有由上訴委員會作出的撤銷

決定 ”。  

 

7 在建議的第 37U(1)條中，在已確立聲請的定義中，在 (b)(ii)段

中，刪去 “作出 ”而代以 “有由入境事務主任作出的 ”。  

 

7 在 建 議 的 第 37V(1)條 中 ， 刪 去 “(3)及 (4)”而 代 以 “(3)、 (4)及

(5)”。  

 

7 在建議的第 37V(3)條中，在 “如 ”之後加入 “入境事務主任 ”。  

 

7 在建議的第 37V 條中，加入  —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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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上訴委員會一旦就某已確立聲請作出撤銷決定，

該聲請須視為獲最終裁定。 ”。  

 

7 在建議的第 37ZB(1)條中，刪去 “可 ”。  

 

7 在建議的第 37ZB(1)(a)條中，在 “要求 ”之前加入 “可 ”。  

 

7 在建議的第 37ZB(1)(a)條中，刪去 “；或 ”而代以 “；及 ”。  

 

7 在建議的第 37ZB(1)(b)條中，在 “要求 ”之前加入 “須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E(4)(a)及 (b)條而代以  — 

 

    “(a) 該決定；  

 

 (b) 該決定所基於的理由；及  

 

 (c) 該人根據第 37ZP 條針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權

利。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G(5)(a)及 (b)條而代以  — 

 

    “(a) 該決定；  

 

 (b) 該決定所基於的理由；及  

 

 (c) 該人根據第 37ZP 條針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權

利。 ”。  

 

7 在建議的第 37ZG(7)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 “適用於 ”之後加

入 “有關 ”。  

 

7 在建議的第 37ZG(8)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在 “如就 ”之後加入

“有關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I(5)條而代以  — 

 



-3-  

    “(5) 在裁斷是否有第 (3)款提述的令人相信的充分理

由時，所有有關因素均須考慮，包括以下關乎在

有關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的狀況的事宜 (如適用

的話 ) — 

 

 (a) 在該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是否存在一貫

嚴重、公然、大規模侵犯人權的情況；及

 

 (b) 在該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是否有任何符

合以下說明的地區：在該地區，有關聲請

人不會有遭受酷刑的危險。 ”。  

 

7 在建議的第 37ZL 條中，在標題中，刪去 “接納酷刑聲請的決

定等 ”而代以 “入境事務主任接納酷刑聲請的決定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L(1)條而代以  — 

 

    “(1) 入境事務主任可基於第 37ZLB 條指明的撤銷決

定的理由，撤銷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I(1)(a)

條接納某酷刑聲請為已確立聲請的決定。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L(2)條。  

 

7 在建議的第 37ZL(4)(a)及 (b)條中，刪去 “(1)(a)或 (b)”而代以

“(1)”。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L(5)條。  

 

7 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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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ZLA. 撤銷上訴委員會推翻駁回酷刑聲請的決定  

 
(1) 凡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I(1)(b)條，作

出駁回某酷刑聲請的決定，而上訴委員會

作出決定推翻入境事務主任的該決定，如

入境事務主任提出申請，上訴委員會的該

決定，可由上訴委員會基於第 37ZLB 條

指明的撤銷決定的理由而撤銷。  

 

 (2) 入境事務主任須在提出第 (1)款所指的申

請前，向有關聲請人發出申請意向書面通

知，而該通知須  — 

 

 (a) 述明擬提出申請所基於的理由；

及  

 

 (b) 述明該聲請人可在該通知發出後

的 14 日內，將其對擬提出申請一

事的反對及將該反對所基於的理

由，以書面通知 (反對通知 )告知該

主任。  

 

 (3) 如  — 

 

 (a) 有關聲請人沒有按照第 (2)(b)款發

出反對通知，而入境事務主任決

定提出第 (1)款所指的申請；或  

 

 (b) 在考慮該聲請人的反對通知後，

入境事務主任決定提出第 (1)款所

指的申請，  

 

 該主任須將一份申請通知送交上訴委員會

存檔，藉以提出申請，而申請通知須符合

上訴委員會主席指明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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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入境事務主任須在申請通知送交存檔後，

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有關聲請人

送達該申請通知的副本。  

 

 37ZLB. 撤銷決定的理由  

 
以 下 各 段 中 任 何 一 段 指 明 的 理 由 ， 均 屬 第

37ZL(1) 或 37ZLA(1) 條 所 述 的 撤 銷 決 定 的 理

由  — 

 

 (a) 為支持有關聲請而提交的資料或

文件證據屬虛假或具誤導性，而

該資料或證據對該聲請的確立事

關重要；  

 

 (b) 有資料並未向入境事務主任或 (如

提出上訴 )上訴委員會披露，而該

資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有關聲

請的成功機會；  

 

 (c) 由於聲請人或有關存在酷刑風險

國家的情況有所改變，導致有關

聲請的酷刑風險已不再存在。 ”。  

 

7 刪去建議的第 37ZO(2)條而代以  — 

 

    “(2) 上訴委員會的職能是聆訊和裁定  — 

 

 (a) 根據第 37ZP 條提出的上訴；及  

 

 (b) 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

請。 ”。  

 

7 在建議的第 37ZP(a)條之前加入  — 

 

    “(aa) 第 37ZE(4)或 37ZG(5)條 (不重新啟動酷刑聲請的

決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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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建議的第 37ZP(b)條中，在 “撤銷決定 ”之前加入 “由入境事務

主任作出的 ”。  

 

7 在建議的第 37ZT(2)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 “經 ”而代以 “在

以下時間 ”。  

 

7 在建議的第 37ZW 條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 “為施行本條

例，任何人不得只憑藉其酷刑聲請，而視為在該人留在香港的

任何期間屬通常居於香港 ”而代以 “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在只

憑藉其酷刑聲請而留在香港的任何期間內，不得被視為通常居

於香港 ”。  

 

7 加入  — 

 

   “ 37ZX. 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附表 4 訂定於《 2012 年入境 (修訂 )條例》 (2012

年  號 )生效時即適用或就該條例的生效而適

用的過渡性安排及保留條文。”。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刪去 “[第 37U、 37ZL”而代以 “[第 37U”。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1)條中，加入  — 

 

    “上訴  (appeal)指  — 

 

 (a) 根據第 37ZP 條提出的上訴；或  

 

 (b) 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

請；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2(5)條中，刪去 “根據第 37ZP

條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2(5)條中，刪去

“訴。 ”而代以 “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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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8(1)條中，刪去 “在

第 (2)款的規限下 ”而代以 “除第 (2)款另有規定外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8(1)條中，在 “上訴通知 ”之前加入

“根據第 37ZQ(1)條送交存檔的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8(2)條中，在 “上訴通知 ”之前加入

“第 37ZQ(1)條所指的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將第 9 條重編為第 9(1)條。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1)條中，在 “上訴委員會 ”之後加

入 “及提出上訴的人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1)(a)(ii)條中，刪去 “或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1)(b)條中，在 “撤銷決定 ”之前加

入 “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L(1)條作出的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9(1)(b)(ii)條中，

在 “考慮 ”之後加入 “該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9(1)(b)(iii)條中，

在 “接納 ”之後加入 “該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9(1)(b)(iv)條中，

在 “撤銷 ”之後加入 “該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1)(b)(v)條中，刪去句號而代以分

號。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1)條中，加入  — 

 

    “(c)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根據第 37ZE(4)條作出的

不重新啟動已被提出酷刑聲請的人撤回的酷刑聲

請的決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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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任何就該酷刑聲請而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

的副本；  

 

 (ii)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該

人所進行的任何會面的書面紀錄的副本；

 

 (iii) 該人撤回該聲請的通知的副本；及  

 

 (iv) 該人根據第 37ZE(2)條提供的任何書面證

據的副本；或  

 

 (d)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根據第 37ZG(5)條作出的

不重新啟動酷刑聲請的決定 (該酷刑聲請是在某

人沒有交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的情況下，視

為已被撤回的 ) — 

 

 (i) 第 37ZG(2)條所指的、向該人告知該聲請

視為已被撤回的書面通知的副本；及  

 

 (ii) 該人根據第 37ZG(3)條提供的任何書面證

據的副本。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9 條中，加入  — 

 

    “(2) 處長須在根據第 37ZLA(3)條將撤銷決定的申請

通知送交上訴委員會存檔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

內，盡快向上訴委員會及有關聲請人提供以下資

料的副本  — 

 

 (a) 就酷刑聲請 (有關申請是就該酷刑聲請提

出的 )而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  

 

 (b)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聲

請人所進行的任何會面的書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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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 37ZJ(1)條所指的、將入境事務主任駁

回酷刑聲請的決定告知聲請人的書面通

知；  

 

 (d) 根據本附表第 21(2)條給予的、推翻入境

事務主任駁回酷刑聲請的決定的書面決

定；  

 

 (e) 第 37ZLA(2)條所指的、將提出申請要求

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37ZLA(1)條作出撤銷

決定的意向告知聲請人的書面通知；及  

 

 (f) 第 37ZLA(2)(b)條提述的聲請人的反對通

知 (如有的話 )。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14(1)條中，刪去

在 “送達 ”之後而在 “的副本 ”之前的所有字句而代以 “載有處長

將會在聆訊中倚據的所有文件的文件冊(包括將會作出的陳

述)，且須將該文件冊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8 條中，在標題中，在 “委員會 ”之

後加入 “在第 37ZP 條所指的上訴中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8(1)條中，在 “上訴中 ”之前加入

“第 37ZP 條所指的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8(2)(a)條中，刪去 “或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18(2)(b)條中，刪

去 “按理並不可 ”而代以 “並非可在合理情況下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8(2)(b)條中，刪去 “用。 ”而代以

“用；或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18(2)條中，加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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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上訴委員會信納有極其特殊情況存在，而令考慮

該證據屬有理可據。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刪去第 18(3)條。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加入  — 

 

    “19A. 上訴委員會在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中考慮的證據

 

 在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中，

上訴委員會  — 

 

 (a) 有權審視有關個案的是非曲直；

及  

 

 (b) 可考慮任何上訴委員會認為屬攸

關的證據。  

 

 19B. 經宣誓作供等 

 

 為施行本附表第 18 及 19A 條，上訴委員會

可  — 

 

 (a) 監誓；  

 

 (b) 收取和考慮任何屬口述證供 (不論

是否經宣誓 )形式的材料，或書面

陳述或文件 (不論是否藉誓章作出 )

形式的材料。 ”。  

 

12 在建議的附表 1A 中，在第 21 條中，加入  — 

 

    “(1A) 上訴委員會可應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

定的申請，批准或拒絕該申請。 ”。  

 

13 在建議附表 4 中，刪去 “附表 4”而代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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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4 [第 37ZX 條 ]

 

13 在建議的附表 4 中，在中文文本中，刪去第 2(4)(a)條而代

以  — 

 

    “(a) 須視為符合以下說明的酷刑聲請：該酷刑聲請遭

根據第 37ZI(1)(b)條作出的決定駁回，而該決定

獲上訴委員會確認；及 ”。  

 

13 在建議的附表 4 中，在中文文本中，在第 7 條中，刪去 “就視

為根據本附表提出及繼續的酷刑聲請 ”而代以 “就根據本附表視

為酷刑聲請並得以繼續 ”。  

 

13 在建議的附表 4 中，在過渡性條文列表中，在第 10 項中，刪

去 “37ZL”而代以 “37ZLA”。  

 

14 在建議的表格 8 中，刪去所有 “36(1A)”而代以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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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修訂第 17I 條(僱用不可合法受僱的人乃屬犯罪) 

 (3) 在第 17I(2)(b)條之後 — 

加入 

 “(c) 該僱員持有處長根據第 37ZV 條給予的准許，該項准許批准該僱

員在訂立僱傭合約之時接受僱傭工作，而被控人不知道在該時間

後該項准許已時限屆滿失效。”。 

 

7. 加入第 VIIC 部 

在第 VIII 部之前 — 

加入 

“第 VIIC 部 

酷刑聲請 

 

 37U. 第 VIIC 部的釋義 

 (1) 在本部中 — 

 

已確立聲請 (substantiated claim)指符合以下說明的酷刑聲請 — 

 (a) 根據第 37ZI(1)(a)條被接納為已確立聲請，且入境事務主任

未有就該酷刑聲請作出撤銷決定；或 

 (b) 就該酷刑聲請 — 

 (i) 有根據第 37ZI(1)(b)條作出的駁回該聲請的決定，但該

決定已在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後遭推翻，且並未有由

上訴委員會作出的撤銷決定；或 

 (ii) 有由入境事務主任作出的撤銷決定，但該決定已在向上

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後遭推翻； 

 

撤銷決定 (revocation decision)指 — 

 (a) 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L(1)條作出的決定；或 

 (b) 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37ZLA(1)條作出的決定；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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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V. 酷刑聲請何時獲最終裁定 

 (1) 除第(2)、(3) 、及(4)及(5)款另有規定外，入境事務主任一旦根據

第 37ZI 條就某酷刑聲請作出決定，該聲請即屬獲最終裁定。 

 (2) 如酷刑聲請被第 37ZI(1)(b)條所指的決定駁回，該聲請在以下情

況下，即屬獲最終裁定 — 

 (a) 針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限期已屆滿，而沒有針對該決定的上

訴在該限期內提出；或 

 (b) (如有上訴針對該決定提出)該上訴已獲處理。 

 (3) 如入境事務主任就某已確立聲請作出撤銷決定，該聲請自該決定

作出起，須視為未獲最終裁定。 

 (4) 第(3)款所涵蓋的酷刑聲請，在以下情況下即屬獲最終裁定 — 

 (a) 針對該撤銷決定提出上訴的限期已屆滿，而沒有針對該撤銷

決定的上訴在該限期內提出；或 

 (b) (如有上訴針對該撤銷決定提出)該上訴已獲處理。 

 (5) 上訴委員會一旦就某已確立聲請作出撤銷決定，該聲請須視為獲

最終裁定。 

 

 37ZB. 要求提供資料等的權力 

 (1) 在聲請人交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後，入境事務主任可 — 

 (a) 可要求該聲請人，向該主任提供該主任指明的關乎該聲請人

的酷刑聲請的任何資料或文件證據；或及 

 (b) 須要求該聲請人出席會面，以提供關乎該聲請人的酷刑聲請

的資料，和回答關乎該聲請的問題。 

 (2) 根據第(1)(a)款須向入境事務主任提供的資料或文件證據，須在

該主任指明的時間內提供。 

  

 37ZE. 聲請人撤回酷刑聲請 

 (1) 聲請人可在酷刑聲請獲根據第 37ZI 條決定前，以書面通知入境

事務主任，撤回該聲請。 

 (2) 除第 37ZF(3)條另有規定外，在以下情況下，根據第(1)款被撤回

的酷刑聲請可重新啟動：提出該聲請的人以書面提供充分證據，

使入境事務主任信納 — 

 (a) 在該聲請撤回後，情況有符合以下說明的改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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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在該人根據第(1)款給予通知時，該項改變是該人所不

能合理預見的；及 

 (ii) 連同先前曾就該聲請提交的材料，該項改變可提高該聲

請的成功機會；或 

 (b) 因特殊情況，不重新啟動該聲請屬不公平。 

 (3) 入境事務主任如決定根據第(2)款重新啟動某人的酷刑聲請，即

須以書面通知，將該決定告知該人。 

 (4) 入境事務主任如決定不重新啟動有關的人的酷刑聲請，即須以書

面通知，將以下事宜告知該人 — 

 (a) 該決定；及 

 (b) 該決定所基於的理由；及 

 (c) 該人根據第 37ZP 條針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 

 (5) 如某酷刑聲請根據第(2)款重新啟動，則在第(6)及(7)款的規限

下，該聲請須繼續按照本部處理，猶如該聲請沒有被撤回一樣。 

 (6) 如在根據第(1)款撤回酷刑聲請時，根據第 37Y(2)條就該聲請交

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的限期尚未屆滿，則第 37Y(2)條適用

於該聲請，猶如該條的(a)段已被以下詞句取代 — 

 “(a) 根據第 37ZE(3)條向該聲請人發出通知後的 28 日期間；

或”。 

 (7) 如就酷刑聲請而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沒有按照與第(6)款一併理

解的第 37Y(2)條交回，該聲請在下述時間須視為已根據第

37ZG(1)條被撤回 — 

 (a) 在 28 日限期完結時；或 

 (b) 如根據第 37Y(3)條獲寬限較長期間，在該期間完結時。 

  

 37ZG. 在未能交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的情況下，酷刑聲請當作已被撤

回 

 (1) 如提出酷刑聲請的人沒有根據第 37Y(2)條的規定交回已填妥的

酷刑聲請表格，該聲請須視為已被撤回。 

 (2) 入境事務主任須向提出酷刑聲請的人發出書面通知，述明 — 

 (a) 該聲請已根據第(1)款視為已被撤回；及 

 (b) 該人可根據第(3)款，申請重新啟動該聲請。 

 (3) 根據第(1)款視為已被撤回的酷刑聲請可在以下情況下重新啟

動：提出該聲請的人以書面提供充分證據，使入境事務主任信納

因為該人所不能控制的情況，該人不能夠根據第 37Y(2)條的規

定，交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 

 (4) 入境事務主任如決定根據第(3)款重新啟動某人的酷刑聲請，即

須以書面通知，將以下事宜告知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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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該決定；及 

 (b) 在該通知發出後的 14 日內，該人須就該聲請，按酷刑聲請

表格指明的地址，向入境事務主任交回已填妥的酷刑聲請表

格。 

 (5) 入境事務主任如決定不重新啟動有關的人的酷刑聲請，即須以書

面通知，將以下事宜告知該人 — 

 (a) 該決定；及 

 (b) 該決定所基於的理由；及 

 (c) 該人根據第 37ZP 條針對該決定提出上訴的權利。 

 (6) 如某酷刑聲請根據第(3)款重新啟動，則在第(7)及(8)款的規限

下，該聲請須繼續按照本部處理，猶如該聲請沒有被撤回一樣。 

 (7) 第 37Y(2)條適用於有關酷刑聲請，猶如該條的(a)段已被以下詞

句取代 — 

 “(a) 根據第 37ZG(4)條向該聲請人發出通知後的 14 日期間；

或”。 

 (8) 如就有關酷刑聲請而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沒有按照與第(7)款一

併理解的第 37Y(2)條交回，該聲請在下述期間須視為已根據第

(1)款被撤回 — 

 (a) 在 14 日限期完結時；或 

 (b) 如根據第 37Y(3)條獲寬限較長期間，在該期間完結時。 

  

 37ZI. 酷刑聲請的決定 

 (1) 除非酷刑聲請已被撤回，否則入境事務主任須決定是否 — 

 (a) 接納該聲請為已確立聲請；或 

 (b) 駁回該聲請。 

 (2) 即使聲請人沒有出席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B(1)(b)條預約的會

面，或在其他情況下沒有按照本部進行該聲請，入境事務主任仍

可根據第(1)款作出決定。 

 (3) 若有充分理由相信，如將聲請人遣往或移交往存在酷刑風險國

家，該聲請人將有遭受酷刑的危險，則酷刑聲請須獲接納為已確

立聲請。 

 (4) 如沒有第(3)款提述的令人相信的充分理由，則酷刑聲請須予駁

回。 

 (5) 在不局限第(4)款的原則下，如聲請人在存在酷刑風險國家的某

一個別地區有遭受酷刑的危險，但在該國家的另一地區卻沒有遭

受酷刑的危險，則就將該聲請人遣往該另一地區而言，須作該聲

請人在該國家不會遭受酷刑的危險論，而有關的酷刑聲請亦須據

此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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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在裁斷是否有第(3)款提述的令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時，所有有關

因素均須考慮，包括以下關乎在有關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的狀況

的事宜(如適用的話) — 

 (a) 在該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是否存在一貫嚴重、公然、大規

模侵犯人權的情況；及 

 (b) 在該存在酷刑風險國家內，是否有任何符合以下說明的地

區：在該地區，有關聲請人不會有遭受酷刑的危險。 

 

 37ZL. 撤銷入境事務主任接納酷刑聲請的決定等 

 (1) 入境事務主任可基於第(2)款 37ZLB 條指明的撤銷決定的理由，

撤銷 — 

 (a) 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I(1)(a)條接納某酷刑聲請為已確立聲請

的決定；或 

 (b) 上訴委員會根據附表 1A 第 21(1)條作出的決定，而該決定推翻

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I(1)(b)條所作的駁回某酷刑聲請的決

定。 

 (2) 以下各段中任何一段均屬第(1)款所述的理由 — 

 (a) 為支持有關聲請而提交的資料或文件證據屬虛假或具誤導

性，而該資料或證據對該聲請的確立事關重要； 

 (b) 有資料並未向入境事務主任或(如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披

露，而該資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有關聲請的成功機會； 

 (c) 由於聲請人或有關存在酷刑風險國家的情況有所改變，導致

有關聲請的酷刑風險已不再存在。 

 (3) 入境事務主任須就建議的撤銷，向有關聲請人發出書面通知，該

通知須 — 

 (a) 述明建議的撤銷所基於的理由；及 

 (b) 述明該聲請人可在該通知發出後的 14 日內，將其對建議的

撤銷一事的反對及該反對所基於的理由，以書面通知(反對
通知)告知該主任。 

 (4) 如 — 

 (a) 有關聲請人沒有按照第(3)(b)款發出反對通知，而入境事務

主任決定根據第(1)(a)或(b)款，作出撤銷決定；或 

 (b) 在考慮該聲請人的反對通知後，入境事務主任決定根據第

(1)(a)或(b)款，作出撤銷決定， 

該主任須向該聲請人發出書面通知，將該撤銷決定、該撤銷決定

所基於的理由及聲請人根據第 37ZP 條針對該撤銷決定提出上訴

的權利，告知該聲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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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撤銷決定在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4)款向聲請人發出書面通知後

隨即生效。 

 

 37ZLA. 撤銷上訴委員會推翻駁回酷刑聲請的決定 

 (1) 凡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I(1)(b)條，作出駁回某酷刑聲請的決

定，而上訴委員會作出決定推翻入境事務主任的該決定，如入境

事務主任提出申請，上訴委員會的該決定，可由上訴委員會基於

第 37ZLB 條指明的撤銷決定的理由而撤銷。 

 (2) 入境事務主任須在提出第(1)款所指的申請前，向有關聲請人發

出申請意向書面通知，而該通知須 — 

 (a) 述明擬提出申請所基於的理由；及 

 (b) 述明該聲請人可在該通知發出後的 14 日內，將其對擬提出

申請一事的反對及將該反對所基於的理由，以書面通知(反
對通知)告知該主任。 

 (3) 如 — 

 (a) 有關聲請人沒有按照第(2)(b)款發出反對通知，而入境事務

主任決定提出第(1)款所指的申請；或 

 (b) 在考慮該聲請人的反對通知後，入境事務主任決定提出第

(1)款所指的申請， 

該主任須將一份申請通知送交上訴委員會存檔，藉以提出申請，

而申請通知須符合上訴委員會主席指明的格式。 

 (4) 入境事務主任須在申請通知送交存檔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

盡快向有關聲請人送達該申請通知的副本。 

 

 37ZLB. 撤銷決定的理由 

 以下各段中任何一段指明的理由，均屬第 37ZL(1)或 37ZLA(1)條所述

的撤銷決定的理由 — 

 (a) 為支持有關聲請而提交的資料或文件證據屬虛假或具誤導

性，而該資料或證據對該聲請的確立事關重要； 

 (b) 有資料並未向入境事務主任或(如提出上訴)上訴委員會披

露，而該資料會在很大程度上削弱有關聲請的成功機會； 

 (c) 由於聲請人或有關存在酷刑風險國家的情況有所改變，導致

有關聲請的酷刑風險已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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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ZO. 設立上訴委員會 

 (1) 現設立一個名為“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委員會。 

 (2) 上訴委員會的職能，是聆訊和裁定 — 

  (a) 根據第 37ZP 條提出的上訴；及 

  (b) 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 

 

 37ZP. 上訴 

任何人因入境事務主任根據以下條文就該人作出的決定而感到受屈，

可向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 — 

 (aa) 第 37ZE(4)或 37ZG(5)條(不重新啟動酷刑聲請的決定)； 

 (a) 第 37ZI(1)(b)條(駁回酷刑聲請的決定)；或 

 (b) 第 37ZL(1)條(由入境事務主任作出的撤銷決定)。 

 

 37ZT. 通知 

 (1) 根據本部須由處長、入境事務主任或上訴委員會向另一人送達或

發出(不論如何描述)的通知或其他文件(不論如何描述)，可藉以

下方式向該人送達或發出 — 

 (a) 當面向該人送達或發出該通知或文件； 

 (b) 在以下地址或地點將該通知或文件留交該人，或藉致予該人

的郵件，將該通知或文件寄往以下地址或地點 — 

 (i) (如該人是聲請人)聲請人根據第 37ZA(2)條向處長或上

訴委員會提供的最後為人所知的住址或通訊地址；或 

 (ii) (如該人並非聲請人)該人的慣常或最後為人所知的居住

或營業地點；或 

 (c) (如該人透過法律代表行事)將該通知或文件在該代表的營業

地點或通訊地址留交該代表，或藉致予該代表的郵件，將該

通知或文件寄往該代表的營業地點或通訊地址。 

 (2) 以第(1)款描述的方式(郵寄方式除外)送達或發出的通知或其他文

件須不可推翻地推定為已經在以下時間送達或發出，並已在以下

時間收到 — 

 (a) (如屬當面向該人送達或發出該通知或文件的情況)在如此送

達或發出之時；或 

 (b) (如屬在某居住或營業地點或地址留交的情況)在如此送交後

的第二個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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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以第(1)款描述的郵寄方式送達或發出

的通知或其他文件，須推定為已在如此郵寄後的第二個工作日送

達或發出，並已在該工作日收到。 

 

 37ZW. 聲請人並非通常居於香港 

在不局限第 2(4)條的原則下，就本條例而言，任何人在只憑藉其酷刑

聲請而留在香港的任何期間內，不得被視為通常居於香港為施行本條

例，任何人不得只憑藉其酷刑聲請，而視為在該人留在香港的任何期

間屬通常居於香港，不論該人是否具有已確立聲請的聲請人，亦不論

該人是否根據第 37ZV 條獲給予准許。 

 

 37ZX. 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附表 4 訂定於《2012 年入境(修訂)條例》(2012 年  號)生效時即適

用或就該條例的生效而適用的過渡性安排及保留條文。 

 

12. 加入附表 1A 

在附表 1 之後 — 

加入 

 
“附表 1A [第 37U、

37ZL 及 37ZS
條及附表 4] 

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 

 1. 釋義 

 (1) 在本附表中 — 

上訴 (appeal) 指 — 

  (a) 根據第 37ZP 條提出的上訴；或 

  (b) 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 

委員 (member)指根據第 37ZO 條設立的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的委員。 

 (2) 本附表中使用的詞句的涵義，與第 37U 條給予該等詞句的涵義

相同。 

 (3) 在本附表中，凡提述第 VIIC 部，即包括本附表及根據第 37ZU
條訂立的任何附屬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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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委員的委任 

 (1) 上訴委員會由行政長官所委任的以下委員組成 — 

 (a) 一名主席； 

 (b) 最少一名副主席；及 

 (c) 行政長官認為根據本附表第 6 條適合獲遴選以聆訊和裁定上

訴的一組人。 

 (2) 如任何人符合以下條件，行政長官可委任該人為委員 — 

 (a) 該人以前是法官或裁判官； 

 (b) 該人有資格在香港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任何法院以大律

師、律師或訟辯人身分執業，而該法院是在民事或刑事事宜

上具有無限司法管轄權的，並曾在一段不少於 5 年(或多於

一段合計不少於 5 年)的期間如此執業；或 

 (c) 行政長官認為該人具備合適資格擔任委員。 

 (3) 每項委任的任期不得多於 3 年，委員在任期屆滿後，可獲再度委

任。 

 (4) 委員的委任須於憲報公布。 

 (5) 如任何人停任委員，而在停任當時，該人正根據第 37ZP 條參與

某上訴的聆訊或裁定，則該人可繼續參與審理該上訴。，猶如該

人是委員一樣，直至該上訴獲處理為止。 

 (6) 委員可獲付酬金及津貼，金額由行政長官釐定。 

 

 8. 須向處長送達上訴通知 

 (1) 在除第(2)款的規限下另有規定外，上訴委員會在收到根據第

37ZQ(1)條送交存檔的上訴通知後，須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

快向處長送達一份通知的副本。 

 (2) 如第 37ZQ(1)條所指的上訴通知逾時送交存檔，則只有在上訴委

員會根據第 37ZR(3)條容許將該通知作逾時送交存檔的情況下，

委員會才須向處長送達該通知的副本，而在該情況下，委員會須

在作出上述決定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處長送達該通

知。 

 

 9. 處長須提供事實 

(1) 處長須在收到根據本附表第 8 條送達的上訴通知的副本後，在切

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上訴委員會及提出上訴的人提供以下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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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根據第 37ZI(1)(b)條駁回酷刑聲請的

決定 — 

 (i) 就該酷刑聲請(該決定是就該聲請作出的)而填妥的酷刑

聲請表格的副本；及 

 (ii)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聲請人所進行的

任何會面的書面紀錄的副本； 或 

 (b)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入境事務主任根據第 37ZL(1)條作出

的撤銷決定 — 

 (i) 就酷刑聲請(該決定是就該聲請作出的)而填妥的酷刑聲

請表格的副本； 

 (ii)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聲請人所進行的

任何會面的書面紀錄的副本； 

 (iii) 根據第 37ZI(1)(a)條接納該酷刑聲請為已確立聲請的決

定的通知的副本； 

 (iv) 根據第 37ZL(3)條給予的建議撤銷該酷刑聲請的通知的

副本；及 

 (v) 第 37ZL(4)(b)條提述的聲請人的反對通知(如有的話)的
副本。； 

 (c)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根據第 37ZE(4)條作出的不重新啟動

已被提出酷刑聲請的人撤回的酷刑聲請的決定 — 

 (i) 任何就該酷刑聲請而填妥的酷刑聲請表格的副本； 

 (ii)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該人所進行的任

何會面的書面紀錄的副本； 

 (iii) 該人撤回該聲請的通知的副本；及 

 (iv) 該人根據第 37ZE(2)條提供的任何書面證據的副本；或  

 (d) 如上訴所針對的決定屬根據第 37ZG(5)條作出的不重新啟動

酷刑聲請的決定(該酷刑聲請是在某人沒有交回已填妥的酷

刑聲請表格的情況下，視為已被撤回的) — 

 (i) 第 37ZG(2)條所指的、向該人告知該聲請視為已被撤回

的書面通知的副本；及 

 (ii) 該人根據第 37ZG(3)條提供的任何書面證據的副本。 

(2) 處長須在根據第 37ZLA(3)條將撤銷決定的申請通知送交上訴委

員會存檔後，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向上訴委員會及有關聲

請人提供以下資料的副本 — 

 (a) 就酷刑聲請(有關申請是就該酷刑聲請提出的)而填妥的酷刑

聲請表格； 

 (b) 在考慮該酷刑聲請時，入境事務主任與聲請人所進行的任何

會面的書面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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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第 37ZJ(1)條所指的、將入境事務主任駁回酷刑聲請的決定

告知聲請人的書面通知； 

 (d) 根據本附表第 21(2)條給予的、推翻入境事務主任駁回酷刑

聲請的決定的書面決定； 

 (e) 第 37ZLA(2)條所指的、將提出申請要求上訴委員會根據第

37ZLA(1)條作出撤銷決定的意向告知聲請人的書面通知；

及 

 (f) 第 37ZLA(2)(b)條提述的聲請人的反對通知(如有的話)。 

 

 14. 在聆訊前須向上訴委員會送達的文件 

 (1) 處長在收到根據本附表第 13 條送達的通知後，須在切實可行的

範圍內，盡快向上訴委員會送達一疊載有處長將會在聆訊中倚據

的所有文件的文件冊(包括將會作出的陳述)，且須將該等文件文

件冊的副本抄送另一方。 

 (2) 上訴委員會可要求任何一方向委員會存檔及送達以下文件，並將

該等文件的副本抄送另一方 — 

 (a) 在聆訊中將會提出的證據陳述；及 

 (b) 該方希望傳召作供的證人的名單。 

 

 18. 上訴委員會在第 37ZP 條所指的上訴中考慮的證據 

 (1) 在第 37ZP 條所指的上訴中，上訴委員會有權審視有關個案的是

非曲直，而據此，委員會可考慮 — 

 (a) 提供予入境事務主任的相同證據；及 

 (b) (如第(2)款適用)沒有提供予入境事務主任的證據。 

 (2) 如有以下情況，上訴委員會可考慮沒有提供予入境事務主任的證

據 — 

 (a) 該證據關乎在作出遭上訴的決定後發生的事宜；或 

 (b) 在作出遭上訴的決定前，該證據按理並不可並非可在合理情

況下供取用。；或 

 (c) 上訴委員會信納有極其特殊情況存在，而令考慮該證據屬有

理可據。 

 (3) 為施行第(1)及(2)款，上訴委員會可 — 

 (a) 監誓； 

 (b) 收取和考慮任何屬口述證供(不論是否經宣誓)形式的材料，或書

面陳述或文件(不論是否藉誓章作出)形式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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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新證據的通知 

 (1) 上訴的任何一方如欲根據本附表第 18(2)條，在聆訊中提交任何

證據，須 — 

 (a) 將說明此事的書面通知，送交上訴委員會存檔；及 

 (b) 將該通知的副本送達另一方。 

 (2) 有關通知須 — 

 (a) 註明證據的性質；及 

 (b) 解釋為何在作出遭上訴的決定前，沒有向入境事務主任提供

該證據。 

 

 19A. 上訴委員會在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中考慮的證據 

在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中，上訴委員會— 

 (a) 有權審視有關個案的是非曲直；及 

 (b) 可考慮任何上訴委員會認為屬攸關的證據。 

 

 19B. 經宣誓作供等 

為施行本附表第 18 及 19A 條，上訴委員會可 — 

 (a) 監誓； 

 (b) 收取和考慮任何屬口述證供(不論是否經宣誓)形式的材料，

或書面陳述或文件(不論是否藉誓章作出)形式的材料。 

 

 21.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 

 (1) 上訴委員會可應針對第 37ZP 條提述的決定而提出的上訴，確認

或推翻該決定。 

 (1A) 上訴委員會可應第 37ZLA 條所指的要求撤銷決定的申請，批准

或拒絕該申請。 

 (2) 上訴委員會須以書面給予其決定及作出該決定的理由。 

 (3) 上訴委員會的決定屬終局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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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加入附表 4 

在附表 3 之後 — 

加入 

 
“附表 4 [第 37ZX 條] 

關於《2011 年入境(修訂)條例》(酷刑聲請)的過渡性及保留條文 

  

 2. 免遣返聲請及第 VIIC 部的適用範圍 

 (1) 在生效日期當日及以後，免遣返聲請須視為酷刑聲請，而在第

(2)、(3)及(4)款的規限下，該聲請可繼續，而第 VIIC 部為所有

目的就該聲請而適用。 

 (2) 就第(1)款而言，在生效日期當日，在列表第 2 欄描述的免遣返

聲請相對之處的 A 部及(如有的話)B 部列明的過渡性條文，就該

聲請而生效，而在第(3)款的規限下，該聲請(該聲請在生效日期

當日已成為過渡性條文 A 部描述的酷刑聲請)可據此在生效日期

當日及以後，按照第 VIIC 部繼續。 

 (3) 如在生效日期前，提出免遣返聲請的人已離開香港，而該聲請正

等候裁定或屬已確認聲請，則在生效日期當日及以後，該聲

請 — 

 (a) 須視為已根據第 37ZF 條被撤回的酷刑聲請；及 

 (b) 不得繼續。 

 (4) 如在生效日期前，駁回免遣返聲請的裁定在呈請後獲維持，則在

生效日期當日及以後，遭駁回聲請 — 

 (a) 須視為符合以下說明的酷刑聲請：該酷刑聲請遭根據第

37ZI(1)(b)條作出的決定駁回，而該決定並獲上訴委員會確

認的酷刑聲請；及 

 (b) 不得繼續。 

 (5) 在不局限第(1)款的原則下，第 VIIC 部中作出以下規定的條文 — 

 (a) 限制根據第 37ZE 或 37ZG 條被撤回的酷刑聲請的重新啟

動；或 

 (b) 就撤銷決定作出規定， 

就可根據第(2)款繼續作為酷刑聲請的免遣返聲請而適用，並繼

續就該免遣返聲請而適用，即使該免遣返聲請已按照第 VIIC 部

獲最終裁定或被撤回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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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套取指紋等 

就根據本附表視為酷刑聲請並得以繼續就視為根據本附表提出及繼續

的酷刑聲請的免遣反聲請而言，入境事務主任或入境事務助理員

可 — 

 (a) 為提出該聲請的人套取指紋及拍照；及 

 (b) 要求該人按該主任或助理員指明的地點及時間，為上述目的

出席。 

 

 

 

 

 

 

 

過渡性條文列表 

 

項

目 

在緊接生效日期前

免遣返聲請正獲處

理或已停止處理的

階段 

在生效日期當日生

效的過渡性條文(於
本附表第 2(2)條提

述) 

 

10. 免遣返聲請被審裁

員裁定為已確認聲

請，而憑藉該項裁

定，提出該聲請的

人沒有被遣離香港 

A 部 

該已確認聲請須視

為第 37U(1)條的已
確立聲請的定義(b)
段所指的已確立聲

請，而在不局限本

附表第 2(1)條的原則

下，第 37ZLA 條據

此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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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部 

對《入境規例》(第 115 章，附屬法例 A)的修訂 

14. 修訂附表 1 

附表 1 — 

廢除表格 8 

代以 

“表格 8 
 

《入境條例》 
 

(第 115 章) 
 

第 36(1A)條 
 

擔保書 
 
(1) .......................................................................................................

其地址

為 ...............................................................................， 

*現已根據《入境條例》第 27、32、34 或 37ZK 條被羈

留︰ 

*根據《入境條例》第 27、32、34 或 37ZK 條可予羈留，

但目前未被如此羈留︰ 
 

而 — 

(1) ...........................................................................， 

*(2)........................... 其地址為.............................；及 

*(3)........................... 其地址為................................， 

現謹此承諾︰在有關情況下他/她/他們將會各自繳付下述款項

予政府 — 

  (1)...........................  應繳付 $..................................... 

*(2)...........................  應繳付 $..................................... 

*(3)...........................  應繳付 $..................................... 

上述有關情況指(1) ...................................................................... 未
能遵守*以下條件/*以下任何條件 — 

 
(a) 向 — 

(i)* .............................................. 警 署 當 值 人 員

每  ......................... 報 到 一 次 ； 報 到 時 間 為

 ....... 午 ....... 時 ....... 分至 ....... 午 ....... 時 ....... 分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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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入境事務處  .............................................. 當值人員

每  ................................ 報到一次；報到時間為

 ....... 午 ....... 時 ....... 分至 ....... 午 ....... 時 ....... 分之

間 
上述規定報到的期限，由 ........ 年 .... 月 .... 日開始，直至

本擔保書不再有效為止。 
 

†[(b) 等] 
 

本擔保書由 — 

(1) .............................................................................................

*(2) .............................................................................................

*(3) .............................................................................................

於 20 .... 年 .... 月 .... 日在 .................................... 面前簽署。 

 

 

 

 

 

 

................................................................
簽署 

* 請將不適用者刪去。 

(i) 作警方擔保書用時填寫。 

(ii) 作入境事務處擔保書用時填寫。 
† 列明根據《入境條例》第 36(1A)條施加的任何其他條

件。”。 

 

 




